
國立中正大學衍生新創事業管理要點 

108年5月2日第284次智慧財產權審議委員會討論通過 
108年5月15日第107學年度第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年6月24日第46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立法宗旨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本校教職員工生及聘請從事研究開發者之

研發成果，投入衍生新創事業之設立，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與增加本校校務基金來源，

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訂定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聘請從事研究開發者，含政府補助計畫聘任者，創作及運用本校研

發成果以技術作價入股並依公司法規定所成立之新公司，適用本管理要點。 

前項適用對象之研發成果創作人及其團隊(以下簡稱研發團隊)已離校者，在校期間確

有使用本校資源者，亦受本要點之規範。 

三 、本校資源 

本要點所稱本校資源，指本校教職員工生及聘請從事研究開發者，所使用本校以下資

源： 

(一) 軟體、硬體、網路資源、場地、設備、材料、人力等。 

(二) 政府補助計畫所衍生之研究發展成果或智慧財產權。 

(三) 依產學研相關合作計畫規定屬於本校應享有之有形資產或無形權利。 

(四) 其他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實務上足以認定為本校資源者。 

四 、管理、輔導與審查  

本校衍生新創事業之培育、輔導、技術移轉授權事務、智慧財產權相關諮詢等事項協

助，由研發處辦理；審議事項由智慧財產權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智財會）辦理。 

五 、申請與審查  

本校衍生新創事業須與本校簽訂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申請方式及辦理流程如下： 

(一)檢具文件： 

1. 技術移轉徵求廠商公告。 

2. 鑑價報告書。 

3. 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 公司章程影本。 

5. 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 

6. 營運計劃書:含市場展望及競爭分析、產品或服務、三年以上收益目標與各年度

預估、組織架構與人力配置及事業單位介紹、各部門主管學經歷、行銷策略。 

(二)向研發處技術推廣中心(以下簡稱技轉中心)申請辦理技術移轉授權。 

(三)召開智財會以技術鑑價為基礎，及評估研發成果的產業利用及商品化價值以確認技



術移轉授權範圍、驗收與實施方式、合作模式、授權金、衍生利益金、付款方式等

相關事項。 

(四)本校與衍生新創事業簽訂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尚未完成公司登記但在籌設中之衍生新創事業，得以公司籌備處申請辦理技術移

轉授權簽約，於合約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公司設立，並補齊本點第一款第三、

四、五目及第七點股份轉讓證書文件辦理修約。 

六、權益股權收入 

經智財會決議由技術鑑價程序取得之股份，得將一定比率分配給研發團隊，分配標準如

下： 

(一) 資助機關百分之二十、研發團隊百分之七十、本校百分之十。 

(二) 資助機關訂有研發成果收入上繳增減規定者，其增減金額依前款研發團隊及本校所

占比率分配。 

(三) 資助機關與本校立有約定者，依契約辦理。股權分配對象不得請求重複分配。 

(四) 本點技術作價入股之權益收入，研發團隊僅得分配股權，不得請求現金之分配。 

(五) 本點不受本校智慧財產權處理實施細則第九條規範，其餘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七、股票移轉 

衍生新創事業與本校所簽訂之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內，應載明股票交付方式、經簽署同

意之股份轉讓證書。 

本校得函知衍生新創事業變更股東名冊及完成股權交付。 

八、利益資訊揭露 

衍生新創事業申請人悉依相關規定進行利益資訊揭露。衍生新創事業之經營團隊應每年

至少一次向研發處說明營運狀況。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修

正時亦同。 


